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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高全资子公司实缴资本额及调整注册资本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1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高全资子公司实缴资本额及调整注

册资本的议案》，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全资子公司

的实际经营情况，公司拟对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长方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方金控”）、江西长方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长方”）提高实缴资本额并

对注册资本进行调整。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提高实缴资本额并调整注册资本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方金控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目前已实缴 2,500万元。公司拟

调整为：长方金控原实缴金额 2,500万元保持不变，同时，注册资本由 10,000万元调

整至 2,500万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长方注册资本 31,224.49万元，目前已实缴 2,000万元。公司

拟调整为：江西长方实缴金额由原实缴 2,000 万元增加至 9,750 万元，同时，注册资

本由 31,224.49万元调整至 9,750万元。

本次提高实缴资本额并调整注册资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该事项仍需经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调整注册资本主体基本情况

（一）深圳前海长方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350394256

成立日期：2015-04-02

注册地址：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竹坑社区聚柳路 6号 D栋长方照明工业厂区办

公楼五层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江玮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

券资产管理等业务）；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

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股权投资；投资管

理。（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139,449,357.67 177,153,273.25

净资产 19,326,768.68 19,325,935.41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4,711.2 -833.27

（二）江西长方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6MA38FGY79T

成立日期：2019-04-03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临空经济区黄堂西街 711号智能光电产业园 1#厂房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31,224.49万元

法定代表人：吴涛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照明器具制造，照

明器具销售，半导体照明器件制造，半导体照明器件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零售，货物进

出口，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60,788,611.47 44,345,797.59

净资产 -50,196,927.27 -66,846,300.73

营业收入 51,502,910.29 33,427,054.67

净利润 -24,104,019.72 -17,412,296.53

三、调整注册资本前后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公司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深圳市长方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长方金控 10,000 100% 2,500 100%

江西长方 31,224.49 100% 9,750 100%

四、提高实缴资本额并调整注册资本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提高实缴额及注册资本调整系按《公司法》基于子公司注册资本与其经营规

模相匹配、优化公司资源配置考虑，有利于优化子公司资本结构，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将资金集中于核心业务发展。

公司拟授权管理层办理本次调整注册资本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及签署

涉及的法律文件，以及所需的审批及登记手续。

本次提高实缴额及调整注册资本事项经公司内部审议通过后，将由子公司按《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召开股东会办理有关事项。调整完成后，长方金控、江西长方

仍为公司直接持股 100%的全资子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本次

调整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亦不构成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

的利益。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1月 13日


